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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0-040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同春”）拟

以不高于19,11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总价格参与竞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东

扩3#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建设福建同春新物流中心。 

 本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10月16-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拟竞买地块采用先租后让模式出让。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后续土地竞

买、租赁及出让具体手续并签署相关协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福建同春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存在竞买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一、参与竞买概述 

1、福建同春是福建地区医药流通行业的前三甲企业，也是公司重要业务区

域省平台公司。随着业务规模不断增长，为积极应对药品招标政策和日趋激烈的

市场竞争环境，向供应链上下游客户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服务，福建同春建设现

代化物流中心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据此，福建同春拟以不高于 19,110 万元总价格参与竞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

区东扩 3#地块（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2020 年第七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的公告之宗地 2020-60 号，地块面积约 78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用于建设福建同春新物流中心。 

2、2020 年 10 月 16-1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上述拟竞买地块采用先租后让模式出让。董事会

同时授权经营层办理后续土地竞买、租赁及出让具体手续并签署相关协议。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拍买双方基本情况 

1、竞买方 

公司名称：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 232 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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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7,000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中药，西药，医疗用品及器材等批发、零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审

计后的资产总额 154,449.90 万元，净资产 48,020.1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9,178.02 万元，净利润 6,115.22 万元。  

控股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福建同春 70.407%的股权，为福建同春控股股

东。 

2、拍卖方：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福建同春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竞买标的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2020-60 

2、宗地位置：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福峡路以东、清凉山西北侧，仓山东扩

企业 3#地块 

3、土地面积：51,969 平方米（合 77.95 亩） 

4、土地用途及年限：工业用地，30 年 

5、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 1.8 以下（含 1.8）、建筑密度 40%以下（含 40%）、

绿地率 15%以上（含 15%）、建筑限高（层数） 24 米以下（含 24 米，地块内

北部区域局部建筑高度可按 36 米控制 

6、拍卖起始价：17,500 万元 

7、竞买保证金：3,500 万元 

8、宗地 2020-60 号产业类别为生物医药，采用先租后让模式出让：参与竞

买的企业或个人缴纳保证金后参与公开出让，在公开出让成交确定竞得人后，竞

得人转为承租人并取得该地块 5 年期的承租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

合同》，同时，与仓山区政府签订《履约监管协议》。租赁期间的租金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30 日内一次性支付。5 年租期届满后，承租人可

按规定申请转协议出让，申请条件按照《履约监管协议》执行，通过监管协议约

定的履约考核条件并经区政府审定同意的，承租人提前 3 个月向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申请土地协议出让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合同》，出让年限

与已租赁年限之和最高不超过 30 年；租期满后未通过监管协议约定的履约考核

条件的，不予批准转出让，土地无偿收回，地上建（构）筑物和不可移动的设备、

设施的价值经评估并报市政府确定后予以补偿；租期满后未提出出让申请的，土

地无偿收回，地上建（构）筑物和不可移动的设备、设施的价值经评估并报市政

府确定后予以补偿。竞得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同时，应与仓山区人民政府签

订履约监管协议，税收等要求按履约监管协议执行。竞买保证金抵扣租金后，剩

余部分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  

目前此地块为净地，招拍挂条件成熟。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福建同春可

以总价不高于 19,110 万元参与本次土地竞买。 

 

四、本次竞买对公司的影响 

福建同春本次拟参与竞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东扩 3#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用于建设福建同春新物流中心。如竞买成功，福建同春将根据约定支付

土地租金及出让金合计不超过 19,110 万元，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

绩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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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同春新物流中心建成后，将作为福建地区资源整合现代化物流平台，以

实现“物流作业标准化、物流服务精细化、物流成本市场化”为指导原则，以“仓

储设备自动化、药品管理信息化、物流过程条码化、仓储配送一体化、物流人才

专业化”为目标，满足福建同春业务发展需求。 

 

五、风险提示  

本次福建同春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存在竞买结果不确定的风险。上述

竞买地块采用先租后让模式出让，若福建同春竞买成功，尚需签署《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履约监管协议》等相关文件。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